
孩子的姓氏谁做主？法院判了！
【案情简介】

2016年底，原告陈某与被告王某（女）通过他人

介绍相识。2017年4月，双方在溧阳市民政局登记

结婚。2017年10月生育儿子。

因双方婚前缺乏了解，在婚后的共同生活中，

原、被告经常因琐事发生争吵。从2018年下半年开

始，双方就矛盾不断，分分合合好几次。原告也曾

为了年幼的孩子并经家人劝说，尝试与被告好好过

日子。虽经原告努力，但确实无法与被告共同生活

下去，故从2020年3月开始双方分居。

在此期间，原告多次就离婚事宜找被告协商，

希望双方能够为了孩子好聚好散。这时，被告提出

要求原告协助将孩子的姓名更改随被告姓后才同

意与原告离婚。原告为了与被告和平解除婚姻关

系，于2022年3月18日，双方一同到当地派出所将

儿子的名字更名随母姓。但此后，被告仍以各种理

由推拖不离。原告无奈只能诉至法院要求原、被告

离婚；婚生儿子随原告生活，被告支付抚养费；被告

协助原告将儿子的名字改回原来的名字。

【调查与处理】

审理中，由于孩子的姓名发生变更，致使双方

在孩子的抚养问题上争议较大。原告要求被告协

助其将孩子的姓名仍改回原来的名字的情况下，同

意抚养孩子，甚至可以不要求被告支付抚养费。而

被告则表示孩子要随自己生活，并且不同意再更改

孩子的姓名。原告为了能够尽快离婚，亦同意孩子

在不改名的情况下可随被告生活。被告看原告就

抚养问题作出谦让，便又改变主意，自己不愿意抚

养孩子，要求将孩子跟随原告生活，致使孩子的抚

养问题又回到了原点。此外，在原告起诉离婚前，

被告也作为原告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后因原告也

起诉，故被告就离婚一案进行撤诉。本案中，鉴于

双方均同意离婚，但对于孩子的抚养问题各执己

见。故法院最终作出判决，婚生儿子随母亲生活，

父亲支付抚养费。

【法律分析】

（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

一十五条规定，自然人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即子

女出生后其姓氏和名字一般由父母协商决定，子女

满18周岁后是否更名改姓由其自主决定。

（二）依据公安部2002年5月颁布实施《关于父

母离婚后子女姓名变更有关问题的批复》，批复内

容为：“对于离婚双方未经协商或协商未达成一致

意见而其中一方要求变更子女姓名的，公安机关可

以拒绝”，故更改子女姓氏的，需要父母双方协商一

致，公安部门的户籍人员才会受理；如父母双方不

能达成一致或未和另一方协商，要求给子女更改姓

氏，户籍人员是不会受理的。因此父母双方需要协

商一致，共同到公安机关户籍管理部门办理。对于

孩子的更改姓名事项，是否受理，是否符合更名条

件，是否给予更改等，这些是公安户籍管理部门行

使户籍户口管理的行政事务职责的范围，并不是人

民法院民事案件处理的事项。所以即使原告在离

婚案件中提出要求更改孩子的姓名，该诉请因不属

于法院的受理范围而得不到法院的支持。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十九条规定，

父母不得因子女变更姓氏而拒付子女抚养费。父

或者母擅自将子女姓氏改为继母或继父姓名而引

起纠纷的，应当责令恢复原姓氏。所以作为父母的

原、被告同为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在子女姓名问

题上享有平等的权利，任何一方变更子女姓名时，

都需征得对方同意。孩子的姓名具有人身属性，父

母双方需尊重对方的意见，任何私下变更孩子姓氏

的行为都是不妥的。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在离婚纠纷中涉及子女更

名而引发的纠纷，案情贴近群众日常生活，具有一

定的引导、规范、预防与教育意义。

首先，自然人享有姓名权，有权依法决定、使

用、变更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姓名，但是不得

违背公序良俗。作为父母的成年人，对于未成年孩

子的名字在共同协商下进行起名，但当孩子成年，

其只需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在不违背公序良俗

的情况下，完全有自我选择更名的权利。

其次，对于孩子究竟随谁姓，作为离婚后的家

长应当理性看待。孩子的姓名说白了仅是辨别孩

子的一个符号或称呼。离异后的父或母在未征得

对方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变更孩子的姓名，很多情况

下仅是为了满足自己对另一方的不满而做的行为，

实际这样做，不仅让孩子可能因姓名的变更而对过

往的经历包括学业上的记载造成一定的影响，甚至

也会让孩子面临比较尴尬的境地。无论孩子叫什

么名字，均不会影响其是双方孩子的事实，所以未

有必要，尽量不要随意改变孩子的名字。

最后，在离婚中即使双方的感情破裂，但因为

双方共同孕有子女，对于孩子的抚养以及探望则应

当从有利于孩子的身心成长来尽可能的协商处理。

虽然彼此感情破裂，但仍应站在孩子的角度，多为

孩子考虑一些，多顾及一些孩子的情绪，尽可能把

夫妻双方的感情能够和平处理。

（昆仑街道办事处 孟宪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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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三条 下列财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一)一方的婚前财产；

(二)一方因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或者补偿；

(三)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

(四)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

(五)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摘自中国法制出版社《生活中的民法典：看图学法》

漫说民法典

普法讲堂：夫妻一方个人财产，是指夫妻在实行共同财产所有制的同时，依照法律规定或双

方约定，各自保留一定范围的个人所有财产，并对该财产享有独立地管理、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

利，其他人不得干涉。夫妻一方个人财产的规定弥补了共同财产制对个人权利和意愿关注不够

的缺陷，防止共同财产范围的无限延伸，有利于保护个人财产权利。具体而言，夫妻一方个人财产

包括：（1）一方的婚前财产，如婚前购买的房屋、汽车等；（2）一方因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或补

偿，如因人身损害获得的医疗费等；（3）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4）一方专用的

生活用品，如个人的衣物、鞋帽等；（5）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哪些财产属于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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